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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东路延伸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项目概况 

位置 
九江市濂溪区前进东路，设计起点（K0+000）坐标为东经 E116°00′06.48″，北纬

N29°40′36.77″，设计终点（K0+288.137）坐标为东经 E116°00′16.43″，北纬 N29°40′36.03″ 

建设内容 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程、通信管道工程和绿化工程 

建设性质 新建 总投资（万元） 2069.34 

土建投资（万元） 2000 占地面积（m2） 
永久：15602 

临时：0 

动工时间 2020.6 完工时间 2020.12 

土石方（万 m3） 
挖方 填方 借方 余方 

1.82 1.66 0.54 0.7 

取土（石、砂）场 无 

弃土（石、渣）场 无 

项目区概况 

涉及重点防治区情况 无  地貌类型 丘陵地貌 

原地貌土壤侵蚀模数[t/(km2·a)] 888 容许土壤流失量[t/(km2·a)] 500 

项目选址（线） 

水土保持评价 

   项目选线不涉及国家确定的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涉及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中的水土保

持监测站点、重点实验区及国家确定的水土保持长期定位观测站。项目桥涵跨濂溪河，未占用河流两岸的植

物保护带。项目选线符合水土保持约束性规定。 

预测水土流失总量（t） 20 

防治责任范围(m2) 15602 

防治标准等级 

及目标 

防治标准等级 一级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渣土防护率（%） 98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覆盖率（%） 8 

水土保

持措施 

主体工

程防治

区 

工程措施： 雨水管网 454m、表土回填 667m3；植物措施：绿化 1338m2；临时措施：截水沟 125m、临时排水

沟 410m、沉沙池 4 座、洗车槽 1 座，苫布覆盖 850m2。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 

工程措施（万元） 27.51  植物措施（万元） 21.69  

临时措施（万元） 17.29 
水土保持补偿费

（元） 
15602 

独立费用（万元） 

建设管理费 1.33 

水土保持监理费 1.99 

设计费 3.99 

总投资（万元） 79.79 

编制单位 九江绿野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九江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3669781910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400159303353F 

法人代表及电话 周志刚/07928503738 法人代表及电话 徐礼云 

地址 九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京九路 9 号 地址 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浔阳东路 39 号 

邮编 332000 邮编 332005 

联系人及电话 周志刚/13576202211 联系人及电话 胡克刚/13970237991 

电子信箱 381949574@qq.com 电子信箱 / 

传真 0792-8503738 传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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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前进东路延伸线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 

编制说明 

1 项目概况 

1.1 项目组成及工程布置 

前进东路延伸线项目位于九江市濂溪区前进东路，设计起点

（K0+000）坐标为东经 E116°00′06.48″，北纬 N29°40′36.77″，设计终

点（K0+288.137）坐标为东经 E116°00′16.43″，北纬 N29°40′36.03″。 

道路坐标表: 

 

本项目建设主要内容为：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桥涵工程、排水

工程、照明工程、通信管道工程和绿化工程。 

前进东路延伸线项目征占地面积 15602m2，全部为永久占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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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起前进东路，东至青年南路，道路全长 288.137m,道路红线宽

30m，双向 4 车道，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车速 40km/h，路面

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绿地率 8.58%，绿化面积 1338m2。 

桥梁坐标表： 

点号 X Y
1 284664.486 499644.104
2 284659.986 499653.419
3 284628.767 499680.989
4 284596.274 499709.684
5 284586.228 499712.589
6 284577.005 499702.92
7 284584.525 499696.276
8 284616.852 499667.497
9 284648.071 499639.927
10 284654.085 499632.229
1 284664.486 499644.104  

拟建桥梁桥址位于濂溪河中段，距离上游九江学院处濂溪河道

800 米，桥址段河床底部较平坦，河床表面多为卵石，河道底部标高

约 24 米，河道 100 米范围内最宽处有 14.5 米，最窄处仅为 9.5 米，

河道中间处有一直径 1.2 米截污干管，埋深 2.2 米，拟建桥址处现有

一座旧桥，桥型为 1 跨普通钢筋砼空心板梁桥，桥长 13 米，桥宽

5.44 米，由于本次改建拓宽的道路中线及横断面宽度均与现有桥梁不

一致，且现有桥梁施工时期较早，难以满足交通荷载发展的需求，需

要对旧桥进行拆除重建，拟建桥梁位于桩号 K0+059.293 处，为单孔

16 米钢筋砼框架，顶板厚 0.9 米，侧墙及底板各厚 1 米，框架沿道

路前进方向长度为 18 米，沿水流方向长度为 85 米。框架桥采用明

挖现浇法施工。设计荷载城—A 级，人群荷载 5KN/m2，桥面纵坡

2.93%，桥面横坡 1.5%，本工程设计的桥梁结构的设计基准期为 100

年，设计洪水频率 1/50，结构重要性系数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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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开工，预计 2020 年 12 月完工，总工期

7 个月。项目总投资 2069.34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000 万元，资金来

源为建设单位自筹。经现场勘查，项目已开工，现场有效水土保持措

施有洗车槽。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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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特性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一 道路   

1 路线全长 m 288.137 

2 纵坡段数 个 1 

3 平均坡长 m 288.137 

4 直坡段全长 m 288.137 

5 曲线段全长 % 100 

6 最小坡长 m 288.137 

7 最大坡长 m 288.137 

8 最小纵坡 % 2.933 

9 最大纵坡 % 2.933 

10 挡土墙   

 K0+067~K0+139 左侧 m 72 

 K0+147.4~K0+200.4 左侧 m 52 

 K0+200~K0+283 左侧 m 83 

11 绿化带 m2 1338 

12 道路等级  城市次干路 

13 设计车速 Km/h 40 

二 桥涵   

1 桥面纵坡 % 2.93 

2 桥面横坡 % 1.5 

3 设计荷载  城—A 级 

4 人群荷载  5KN/m2 

5 设计洪水频率  1/50 

6 设计基准期 年 100 

7 结构重要性系数  1 

1.2 自然概况 

本项目位于九江市濂溪区，项目区属丘陵地貌，土地利用现状

为空闲地；地带性土壤类型为红壤，根据现场勘查得知，清表工程已

结束，目前场地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场地内无表土资源可利用，后期

绿化覆土全部外购。项目区地带性植被类型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原

始植被为自然恢复的杂草，林草覆盖率 10%。 

本项目引用九江市濂溪区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统计

资料：本项目所在地濂溪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气候温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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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分明，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多年平均气温 17℃ ，历

年个月的平均气温以7月份气温最高（29℃），1月份气温最低（3.5℃）。

多年平均风速为 2.9m/s，无霜期 260 天。全年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

时数为 1891.5 小时。多年平均水面蒸发量为 1032.5mm（E601 型蒸

发皿）。全年以东北风为主，冬季主导风向北向，年大风天数 13.8d，

年平均风向北向，年平均风速 2.9m/s,瞬时极大风速 29.4m/s。全区多

年平均降雨量 1409.2mm，年降水主要集中在 4~6 月，约占全年的 44%

左右。全年一般在 3 月进入雨季，6 月下旬雨季结束进入干旱少雨季

节，8 月中旬有时还有台风雨。 

项目周边水系主要为濂溪河。以下引自《九江市水功能区划》。 

濂溪河是九江市城区中的一条内河，上游发源于庐山余脉，在城

区蜿蜒数十里，在九江市十里大道中下段与十里河汇合，下游出口汇

入八里湖，濂溪河长 5.2km，全河流集水面积 43.9km2。 

1.3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本项目位于九江市濂溪区城区。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

治标准》（GB50434-2018）规定：项目位于县级及以上城市区域的

生产建设项目，应执行一级标准。因此本项目执行建设类项目一级标

准。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应达到下列基本目标： 

①项目建设范围内的新增水土流失应得到有效控制，原有水土流

失得到治理； 

②水土保持设施应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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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水土资源、林草植被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与恢复； 

④水土流失治理度、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六项指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产建

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 的规定，各指标取值详见下表： 

项目区以轻度侵蚀为主，因此土壤流失控制比提高 0.1。根据现

场勘查得知，清表工程已结束，目前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场地内无表

土资源可利用，后期绿化覆土全部外购，因此不计入表土保护率。项

目位于城市区，因此林草覆盖率提高 2%，渣土防护率提高 1%。林

草覆盖率按主体工程设计调至 8%。 

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值计算表 

修正标准 
水土流失治

理度(%) 

土壤流失

控制比 

渣土防护率

（%） 

表土保护

率(%)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

率(%) 

施工期 

标准规定 — -- 95 — — --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 -- — — — -- 

按地理位置

修正 
— -- +1% — — -- 

采用标准 — -- 96 — — -- 

设计水

平年 

标准规定 98 0.9 97 — 98 25 

按土壤侵蚀

强度修正 
— +0.1 — — — -- 

按地理位置

修正 
— -- +1% — — +2 

按项目类型

修正 
— -- — — — -19% 

采用标准 98 1.0 98 — 98 8 

至设计水平年（2021 年），各项指标目标值为：水土流失总治

理度 98％，土壤流失控制比 1.0，渣土防护率 98%，表土保护率 0%

（无表土可剥离），林草植被恢复率 98％，林草覆盖率 8％。 

1.4 工程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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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土地利用现状为空闲地，涉及用地总面 15602m2，全部为

永久占地。 

工程占地情况一览表 

                                                                 单位：m2   

       现状 

分区 
空闲地 备注 

主体工程防治区 15602 
永久占地 

合计 15602 

1.5 土石方平衡 

本 项 目 原 原 始 标 高 介 于 26.95~39.95m ； 设 计 标 高 为

26.95m~35.4m。 

道路北侧小区已经形成，本道路与小区存在部分高差，其中 

K0+067-K0+139 左侧和 K0+147.4-K0+200.4 左侧设置 2-3m 高 C25 

砼挡土墙，挡土墙上设置栏杆；K0+200-K0+283 左侧道路与濂溪区

武装部大院高差较大，高差基本在 5-8m，在该段设置钢筋砼挡土墙。 

项目土石方主要来源于清表、路基开挖及回填、绿化覆土。本项

目土石方工程量全部来源于施工图设计资料。 

① 清表 

引用前进东路延伸线施工图设计，项目施工前对场地先进行清

表，清表土石方工程量为 0.6 万 m3（含桥梁处土石方 0.13 万 m3）。

清表的土方不满足路基回填土的标准，因此全部综合利用于其他项

目。 

② 路基开挖及回填 

引用前进东路延伸线施工图设计，路基开挖量为 1 万 m3（其中：

挖土方 1 万 m3），填方量 1.48 万 m3（其中：填土 1.18 万 m3，填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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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分碎石 0.06 万 m3，填片石 0.24 万 m3）。开挖的 1 万 m3土方直接

用于路基土方回填，不进行堆存；其余的填方 0.48 万 m3（其中：填

土 0.18 万 m3，填未筛分碎石 0.06 万 m3，填片石 0.24 万 m3）全部外

购。 

③ 雨水管网开挖及回填 

根据施工图资料得知，雨水管网开挖土方 0.22 万 m3，雨水管网

回填 0.12 万 m3土方，其余的 0.1 万 m3土方全部综合利用于其他项目。

用于雨水管网回填的 0.12 万 m3 土方就近堆存在雨水管网周边。 

④ 绿化覆土 

根据现场勘查得知，清表工程已结束，目前场地正在进行道路施

工，场地内无表土资源可利用，用于后期绿化覆土的 0.07 万 m3 全部

外购。（绿化覆土工程量来自施工图设计） 

合计，本项目土石方工程量为：挖方 1.82 万 m3，填方 1.6 万 m3

（含表土 0.06 万 m3），借方 0.54 万 m3（含表土 0.06 万 m3），余方

0.7 万 m3。 

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数 来 数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量 源 量

土石方 0.60 0.00 0.60 周边
表土
小计 0.60 0.00 0.60 周边
土石方 1.00 1.48 0.48 外购
表土
小计 1.00 1.48 0.48 外购
土石方 0.22 0.12 0.12 0.10 周边
表土
小计 0.22 0.12 0.12 0.10 周边
土石方
表土 0.06 0.06 外购
小计 0.06 0.06 外购
土石方 1.82 1.60 0.12 0.48 0.70

表土 0.00 0.06 0.06

合计 1.82 1.66 0.12 0.54 0.70

项目
余（弃）方

调入 调出
去向

土石方
临时堆

借方

②

序号
分区名

称

清表

④
绿化覆

土

路基开
挖及回

填

分类 开挖 回填
直接调运

①

主体工
程防治

区

合计

③

雨水管
网开挖
及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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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平衡表 

                                                                    单位：万 m3 

数 来 数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量 源 量

表土 0.06 0.06 外购

小计 0.06 0.06 外购

表土 0.06 0.06

合计 0.06 0.06
合计

借方 余（弃）方
调入 调出

去向
分类 开挖 回填

直接调运
土石方
临时堆

名称

① 绿化覆土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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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流失分析与预测 

2.1 新增水土流失特点 

    项目施工可能引起水土流失的因素主要是人为因素，新增水土流

失主要发生在施工期。工程施工将不可避免地对沿线的水土资源和生

态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可避免地产生水土流失。工程完工后，

永久地面占压建成，水土流失量将得到有效控制。 

2.2 水土流失预测时段 

本项目水土流失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本项目水土流失预测

时段为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 2 个时段。 

主体工程防治区： 

（1）施工期：2020 年 6 月至 2020 年 12 月，该时段主要预测本

项目建筑物的修建、道路、种植林草措施过程中等可能造成的水土流

失。  

（2）自然恢复期：按绿化工程完工后经过两个生长季节考虑，

从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1 月，主要预测林草措施在恢复过程中的水

土流失。 

各区预测时段划分表 

                                                                  单位：a 

序号 分区 时段 时间 

1 主体工程防治区 
施工期 0.58 

自然恢复期 2 

2.3 预测方法 

通过查阅工程建设的技术资料，并结合实地调查和勘察对扰动原

地貌、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面积进行预测；按《生产建设项目土壤流

失量测算导则》（SL733-2018）对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面积、流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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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新增的水土流失量进行预测。 

1、扰动前土壤侵蚀模数 

通过对本项目建设区域进行的水土流失调查、背景资料分析，地

形地貌图及现场图片分析、图斑勾绘可知，项目建设区占地现状为空

闲地，土壤侵蚀模数根据降雨侵蚀力因子、土壤可蚀因子、坡长因子、

坡度因子、植被覆盖率因子等指标计算出扰动前土壤侵蚀模数如下： 

Myr=R*K*Ly*Sy*B*E*T*A 

Myr——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t； 

R——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2*h）； 

K——土壤可蚀因子，t*hm2*h/（hm2*M*J*mm） 

Ly——坡长因子 

Sy——坡度因子，无量纲 

B——植被覆盖率因子，无量纲 

E——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 

T——耕作措施因子，无量纲 

A——计算单元的水平投影面积，hm2 

通过分析，年背景土壤流失量计算如下： 

计算单元 R K Ly Sy B E T A Myr 

主体工程防治区 8363.5 0.0034 1.6207 0.5585 0.345 1 1 1.0485 9.3115 

计算出，主体工程防治区扰动前土壤侵蚀模数为 888t/（km2·a）。 

2、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 

本项目扰动后地表植被全部破坏，植被覆盖因子为 0.516，确定为

地表翻扰型。采用以下公式计算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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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d=（N*B*E-B0*E0）*R*K*Ly*Sy*A 

△Myd——地表翻扰型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新增土壤流失量 t； 

N——地表翻扰后土壤可蚀性因子增大系数，取值 2.13 

B——扰动后植被覆盖因子，无量纲 

E——扰动后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 

B0——扰动前植被覆盖因子，无量纲 

E0——扰动前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 

R——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2*h）； 

K——土壤可蚀因子，t*hm2*h/（hm2*M*J*mm） 

Ly——坡长因子 

Sy——坡度因子，无量纲 

A——计算单元的水平投影面积，hm2 

通过分析，扰动后新增土壤流失量计算如下： 

计算单元 N B E B0 E0 R K Ly Sy A △Myd 

主体工程防治区 2.13 0.516 1 0.345 1 8363.5 0.0034 1.6207 0.3738 1.049 13.63 

计算出，主体工程防治区扰动后土壤侵蚀模数为 2187t/（km2·a）。 

3、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 

项目绿化施工后，采用乔木、草皮结合的方式配置，植被覆盖率

和郁闭度均达 85%，植被覆盖因子取值 0.009，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

量计算如下： 

Myr=R*K*Ly*Sy*B*E*T*A 

Myr——一般扰动地表计算单元土壤流失量，t； 

R——降雨侵蚀力因子，MJ*mm/（hm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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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土壤可蚀因子，t*hm2*h/（hm2*M*J*mm） 

Ly——坡长因子 

Sy——坡度因子，无量纲 

B——植被覆盖率因子，无量纲 

E——工程措施因子，无量纲 

T——耕作措施因子，无量纲 

A——计算单元的水平投影面积，hm2 

通过分析，自然恢复期土壤流失量计算如下： 

计算单元 R K Ly Sy B E T A Myr 

主体工程防治区 

（绿化） 
8363.5 0.0034 1.6207 0.3738 0.009 1 1 0.13 0.02015 

计算出，主体工程防治区（绿化）自然恢复期土壤侵蚀模数为

15t/（km2·a）。 

2.4 预测成果 

根据当地气候、地形、土壤、地质、植被、水土流失现状等资料

分析，项目建设水土流失类型主要为水力侵蚀。从工程特点和地面物

质组成分析，建设区新增水土流失量的预测采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1）土壤流失总量计算公式： 

 

式中:W---土壤流失量(t); 

j---预测时段， j =1,2,即指施工期(含施工准备期)和自然恢复期两

个时段; 

    
  

   
2 

J=1 
 ji 

T M F W 

 

n 

1 i 
ji 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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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预测单元,i=1,2,3...n-1,n; 

Fji ---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面积(km2); 

Mji---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土壤侵蚀模数[t/(km2.a)];  

Tji ---第 j 预测时段、第 i 预测单元的预测时段长(a)。 

预测单

元 
预测时段[a] 

土壤侵蚀背

景值

[t/km2·a] 

扰动后侵蚀

模数

[t/km2·a] 

侵蚀面

积[hm2] 

侵蚀

时间

[a] 

水土流

失总量

[t] 

背景流

失量[t] 

新增水土

流失总量

[t] 

主体工

程防治

区 

施工期 888 2187 1.56  0.58  19.79  8.03  11.75  

自然恢复期 888 15 0.13  2  0.04  2.31  0.00  

合计 
施工期 19.79  8.03  11.75  

自然恢复期 0.04  2.31  0.00  

合计 19.83  10.34  11.75  

计算得出项目建设期内土壤水土流失总量为 20t，新增水土流失

量为 12t。 

2.5 水土流失危害分析 

本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自然地貌的侵蚀程度以

微度流失为主。工程建设过程中，土地地表将遭到不同程度的扰动、

破坏，局部地貌将发生较大的改变，扰动地表面积 15602m2。如不采

取任何防治措施，预测建设期水土流失总量可能达到 20t。不仅仅影

响项目本身的建设，也将对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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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措施 

3.1 防治责任范围及防治区划分 

根据主体工程资料，并结合实地情况调查，本项目建设产生的水

土流失责任范围 15602m2，即主体工程防治区 15602m2。 

根据项目特点、对水土流失的影响、区域自然条件等特点，以及

不同场地的水土流失特征、水土流失防治重点等因素，确定水土保持

分区。经分析将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分为 1 个区：即主体工程防治区。 

主体工程防治区包含道路工程、交通工程、桥涵工程、排水工程、

照明工程、通信管道工程和绿化工程。水土流失防治重点是做好排水、

绿化措施以及施工过程中的临时排水、沉沙措施等。 

3.2 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施工图设计资料，主体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有雨水管

网、绿化、表土回填、临时排水、洗车槽、截水沟；方案补充施工过

程中的临时沉沙措施。 

3.2.1 工程措施 

①雨水管网 

方案设计的雨水管网为主体工程设计中已有，本方案直接套用。 

1、排水体制 

本工程排水体制采用雨、污水分流制，雨、污水管网分别自成体

系。 

2、设计规模 

雨水量计算按九江市暴雨强度公式和流域汇水面积计算，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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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和道路设计的情况选用适当的暴雨重现期 P 和径流系数ψ。 

3、雨水量计算 

雨水设计暴雨强度公式 q =1495.02（1+0.672lgp）/（t+15.329）0.619 

[L/(s•ha)] 。 

雨水设计流量公式：Q=ψ*q*F 

雨水设计重现期 p=3 年； 

综合径流系数ψ根据用地性质取值； 

设计降雨历时 t=t1+t2，其中 

地面集水时间 t1=5 分钟 

管渠内雨水流行时间 t2（min）按计算确定； 

汇水面积 F 分地块计算。 

4、雨水管道设计 

本工程排水管道基本布置在道路北侧人行道下，部分雨水口布置

在南侧，北侧人行道下的排水管与南侧雨水口相连接。距离路缘石边

线 2.5 米，其管径范围为 dn600。本道路雨水在道路桩号 0+038 处排

入濂溪河。 

雨水管道按满流设计,地块的污水不可接入雨水管道。 

主体工程防治区布设雨水管长 454m，雨水口 16 个，雨水井 9 个。 

前进东路延伸线雨水系统主要材料表 

系统 编号 名称 规格 单位 数量 

雨水井 
1 雨水检查井 Φ1250 座 1 

2 雨水检查井 Φ1000 座 8 

雨水管 
1 Ⅱ级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dn300 m 206 

2 Ⅱ级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dn600 m 248 

雨水口 
1 雨水口 655*380，砖砌 座 16 

2 排出口  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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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管网工程量表 

工程名称 长度 雨水井 雨水口 土方开

挖 

回填黏土 中粗砂回

填 

碎石垫

层 

C20 混凝

土基础 

雨水管网 454m 9 个 16 个 2243m3 1199m3 895m3 36 m3 133m3 

②表土回填 

本项目表土回填。结合主体工程功能和布局，对需进行绿化区域

回填表土。工程施工结束后，先清理、拆除施工剩余的废弃物和不合

格土壤，再回填表土。表土采用挖掘机开挖，自卸汽车运输，并采用

推土机推平。 

根据施工图设计，主体工程防治区表土回填量为 667m3。 

⑤ 截水沟 

根 据 施 工 图 设 计 资 料 得 知 ， 在 K0+067~K0+139 段 和

K0+147.4~200.4 段左侧挡土墙底部布设截水沟，尺寸为 0.2*0.2m，共

长 125m。 

 

截水沟示意图 

项目 
断面尺寸（m） 土方开挖 

M7.5 水泥

砂浆砌砖 
M10 水泥砂浆

抹面（m2/m） 

C15 砼 

（m3/m） 
断面形式 沟宽 沟深 （m3/m） （m3/m） 

主体工程防治区 

截水沟 矩形 0.2 0.2 0.072 0.048 0.64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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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水沟工程量表 

项目 
长度 

（m） 

断面尺寸（m） 土方开挖 
M7.5 水泥

砂浆砌砖 

M10 水泥砂浆

抹面 

（m2） 

C15 砼 

（m3/m） 
沟宽 沟深 （m3） （m3） 

截水沟 125 0.2 0.2 9 6 80 5.5 

3.2.2 植物措施 

①绿化 

方案设计的道路绿化主体工程设计中已有，本方案直接套用。 

建设地点：道路两侧车行道与人行道之间的 2 米绿化分隔带。 

树种选择：绿化以乔木、灌木、草皮相结合。 

配置方式：以乔木、灌木、草皮相结合的方式。 

抚育管理的主要内容：植、土、肥、水管理、防治病、虫、杂草、

修剪及保护管理更新复壮等。 

抚育管理工作分为重点管护和一般管护两个阶段。重点管护阶段

是指栽植验收之后至 3～5 年，草地为 2 年之内，其管护目标应以保

证成活、恢复生长为主。一般管护是指重点管护之后，成活生长已经

稳定后的长时间管护阶段。主要工作是修剪、土、肥、水管理及病、

虫、杂草防治等。在各区醒目地方设立警示牌，防止人为破坏，并应

根据管护期的不同，进行月份检查、季度检查和年度检查。月份检查

和季度检查的重点是浇水、整形修剪、扶正、踏实以及病、虫、杂草

防治等；年度检查的内容是成活率、覆盖率等。草坪适宜修剪高度一

般为 4-5 厘米，但依草坪草的生理、形态学特征和使用目的不同而适

当变化，修剪时间为 3-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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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规格（cm） 

数量（株） 备注 
地径/胸径 高度 冠幅 

1 榉树 Φ14-15 600 以上 380 以上 72 （全冠精品苗） 

2 红花檵木球 / 130 以上 120 以上 78 球形饱满 

3 苏铁 / 60 以上 / 18 / 

4 春鹃 / 30 25 700m2 49 株/m2 

5 草花 / / / 633m2 100 株/m2 

主体工程防治区设计绿化面积 1338m2。 

3.2.3 临时措施 

  (1)临时排水沟 

根据施工图设计，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在道路两侧布设临时排水

沟，尺寸 0.4*0.4m，砖砌，总长 415m 

 

排水沟示意图 

项目 
断面尺寸（m） 土方开挖 

M7.5 水泥

砂浆砌砖 
M10 水泥砂浆

抹面（m2/m） 

C15 砼 

（m3/m） 
断面形式 沟宽 沟深 （m3/m） （m3/m） 

主体工程防治区 

临时排水沟 矩形 0.4 0.4 0.32 0.096 1.04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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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沟工程量表 

项目 
长度 

（m） 

断面尺寸（m） 土方开挖 
M7.5 水泥

砂浆砌砖 

M10 水泥砂浆

抹面 

（m2） 

C15 砼 

（m3/m） 
沟宽 沟深 （m3） （m3） 

临时排水沟 410 0.4 0.4 131.2 39.36 426.4 26.24 

（2）沉沙池  

本项目共布设 4 座沉沙池，布置在排水沟拐弯处和末端，场地内

雨水流入沉沙池沉淀后，排到濂溪河水体中。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51018-2014）沉沙池设计

要求，沉沙池宽度宜取 1m~2m，长度宜取 2m~4m，深度取 1.5m~2.0m。

其宽度宜为相连排水沟宽度的 2 倍，长度宜为池体宽度的 2 倍，采用

砖砌，厚 12cm，并用 M10 砂浆抹面。 

 

沉沙池平面示意图 

临时沉沙池单位工程量表 

项目 

断面尺寸 工程量 

池体

形式 

池宽

（m） 
池长（m） 池深（m） 

土方开挖 

（m3/口） 

M7.5 砌砖 

（m3/口） 

M10 砂浆抹面 

（m2/口） 

C15 砼 

（m3/口） 

沉沙池 矩形 1 2 1.5 5.87 2.5 10.67 0.37 

经计算，主体工程防治区布设沉沙池 4 座，土方开挖 23.48m3，

砌砖 10m3，M10 砂浆抹面 42.68m2，C15 砼 1.48m3。 

（3）洗车槽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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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施工场地出口处设置洗车槽，对外出车辆进行清洗，以减少

施工机械进出对道路沿线环境的影响。经现场查勘，建设单位已在临

时占地防治区布置洗车槽 1 座。方案采用的洗车槽规格套用九江市执

法局规定的洗车槽尺寸。洗车槽长 9.3m，宽 4.82m，洗车槽采用混凝

土浇筑（30cm）作为洗车槽。每个洗车槽布设储泥池、一级沉沙池、

二级沉沙池、水泵池及一体化喷水设备 1 套。 

洗车槽单位工程量表         

项目 

断面尺寸 单位工程量 

长 宽 土方开挖 C20 混凝土 砌砖 
一体化喷

水设备 

（cm） （cm） （m3） （m3） （m3） 套 

洗车槽 930 482 58.56 11.23 9.01 1 

 

洗车槽平面示意图 

经计算，主体工程防治区已布设洗车槽 1 座，土方开挖 58.56m3，

C20 混凝土 11.23m3，M7.5 砌砖 9.01m3，一体化喷水设备 1 套。 

（4）临时堆土防护 

本工程雨水管网开挖的土石方临时堆置在管网周边，堆高 1.5m，

占地面积约 800m2，方案设计采用苫布进行临时覆盖，因本项目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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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较短，不再补充临时拦挡措施。 

经估算，苫布覆盖工程量为 850m2。 

3.3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汇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1 雨水管网   

-1 雨水管   

 机械开挖土方 m3 2243 

 机械回填夯实 m3 1199 

 中粗砂回填 m3 895 

 碎石垫层 m3 36 

 C20 混凝土基础 m3 133 

-2 雨水管埋设   

 Dn300Ⅱ级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m 206 

 Dn600Ⅱ级钢筋混凝土承插管 m 248 

-3 雨水井   

 Φ1250 雨水检查井 座 1 

 Φ1000 雨水检查井 座 8 

-4 雨水口 座 16 

-5 排出口 座 1 

2 表土回填 m3 667 

3 截水沟   

 土方开挖 m3 9 

 M7.5 水泥砂浆砌砖 m3 6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80 

 C15 砼 m3 5.5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1 绿化   

-1 榉树 株 72 

-2 红花檵木球 株 78 

-3 苏铁 株 18 

-4 春鹃 m2 

 

700 

-5 草花 m2 

 

633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1 沉沙池   

 土方开挖 m3 23.48 

 砌砖 m3 10 

 M10 砂浆抹面 m2 42.68 

 C15 砼 m3 1.48 

2 临时排水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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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方开挖 m3 131.2 

 M7.5 水泥砂浆砌砖 m3 39.36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426.4 

 C15 砼 m3 26.24 

3 洗车槽   

 土方开挖 m3 58.56 

 C20 混凝土 m3 11.23 

 M7.5 砌砖 m3 9.01 

 一体化喷水设备 套 1 

4 苫布覆盖 m2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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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4.1 投资估算 

4.1.1 编制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原则 

1、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的价格水平年、人工单价、主要材料价格、

施工机械台时费、估算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与主体工程一致。 

2、主体工程估算定额中未明确的，采用水土保持或相关行业的

定额、取费项目及费率。 

3、编制依据包括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投资定额和估算相关规

定、主体工程投资定额估算和相关规定、相关行业投资定额和估算的

机关规定。 

二、编制依据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概(估)算编制规定》、《水土保持

工程概算编制规定》（水利部水总[2003]67 号）； 

（2）《江西省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概算定额》（赣水建管字[2006]242

号）； 

（3）《江西省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水土流失防治费的收费标

准和使用管理办法》（江西省物价局赣价费字[1995]37 号、江西省财

政厅赣财综字[1995]69 号、江西省水利厅赣水水保字[1995]008 号）； 

（4）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

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 号）； 

（5）《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工程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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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调整办法>的通知》（办水总[2016]132 号）； 

（6）《水利部办公厅关于调整水利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计算标

准的通知》（办财务函[2019]448 号） 

（7）价格水平期采用二〇二〇年八月份江西省工程造价信息（九

江地区）。 

4.1.2 编制说明与估算成果 

一、编制方法 

（1）项目划分：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投资划分为工程措施、植

物措施、临时措施、独立费用四部分。 

（2）工程措施费按设计工程量×工程单价进行编制，工程单价并

计入 1.1 扩大系数。 

（3）植物措施费由苗木、草、种子等材料费及种植费组成，其

中植物措施种植费按设计工程量×工程单价进行编制，工程单价并计

入 1.1 扩大系数。 

（4）临时措施包括临时防护工程和其他临时工程两部分，其中

临时防护工程措施费按设计工程量×工程单价进行编制，工程单价并

计入 1.1 扩大系数。其他临时工程按工程措施费和植物措施费之和的

2%计算。 

（5）独立费用由建设管理费、水土保持监理费、科研勘察设计

费组成。 

二、基础单价 

（1）人工单价：采用水利工程人工单价，人工单价 71.68 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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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8.96 元/工时）。 

（2）材料单价：主体工程已有的材料，采用主体工程材料预算

单价；主体工程没有的材料单价，按市场价确定。材料预算价格一般

包括材料原价、运杂费、采购及保管费等组成，其中工程措施材料的

采购及保管费费率取 2%，植物措施材料的采购及保管费费率取 2%。 

（3）施工用水、电价格：水价按 3.61 元/m3 计算，电价按 0.76

元/( kW·h)计算。 

三、相关费率 

（1）其他直接费：工程措施按直接费 2%计算，植物措施、土地

整理工程按直接费的 1%计算。 

（2）间接费与现场经费费率标准： 

间接费与现场经费费率标准表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现场经费费率（%） 间接费费率（%） 
现场经费 间接费 

土方工程 直接费 直接工程费 4 3.3 

石方工程 直接费 直接工程费 5 5.5 

植物措施 直接费 直接工程费 4 3.3 

土地整理工程 直接费 直接工程费 3 3.3 

混凝土工程 直接费 直接工程费 6 4.3 

（3）计划利润：工程措施直接工程费和间接费之和的 7%进行计

算，植物措施按直接工程费和间接费之和的 5%进行计算。 

（4）税金：9%。 

（5）其它临时工程费：按工程和植物措施投资之和的 2%计列。 

（6）独立费用标准： 

建设管理费：按一至三部分之和的 2.0%计算； 

工程建设监理费：参照发改价格[2007]670 号文《建设工程监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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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计列，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调整； 

科研勘察设计费：参照国家计委、建设部计价格【2002】10 号

文《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调整； 

工程单价取费费率表 

序

号 

项目或费用

名称 
土方工程 石方工程 植物工程 

土地整治工

程 
混凝土工程 

一 直接工程费      

1 直接费 1 1 1 1 1 

2 其他直接费 
直接费

×2.3% 

直接费

×2.3% 
直接费×1% 直接费×1% 

直接费

×2.3% 

3 现场经费 直接费×4% 直接费×5% 直接费×4% 直接费×3% 直接费×6% 

二 间接费 
直接工程费

×4.4% 

直接工程费

×5.5% 

直接工程费

×3.3% 

直接工程费

×3.3% 

直接工程费

×4.3% 

三 计划利润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7%（或 5%） 

四 税金 （直接工程费+间接费+计划利润）×9% 

（7）基本预备费：按一至四部分之和 6%； 

价差预备费：根据国家计委规定，此项费用现暂不列。 

（8）水土保持补偿费：根据《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

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 号）和《江西省水土保持补偿费、

水土流失防治费的收费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江西省物价局赣价费

字[1995]37 号、江西省财政厅赣财综字[1995]69 号、江西省水利厅赣

水水保字[1995]008 号文）的规定，对损坏水土保持生物设施的，按

生产建设用地面积 1 元/m²一次性收费单独计列。 

四、估算成果 

本项目水土保持总投资 79.79 万元，主要包括：工程措施 27.51

万元，植物措施 21.69 万元，临时措施 17.29 万元，独立费用 7.32 万

元（含水土保持监理费 1.99 万元，科研勘察设计费 3.99 万元），基

本预备费 4.43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156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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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估算表 

   表 4-1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安 

工程

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费 独立费用 合计 主体已列 方案新增 

栽

(种) 

植

费 

苗

木、

草、 

种子

费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7.51 
    

27.51 27.51 0.00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27.51 
    

27.51 27.51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8.72 0.32 12.65 
  

21.69 21.69 0.00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8.72 0.32 12.65 
  

21.69 21.69 

 第三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17.29 
    

17.29 15.16 2.13 

一 临时防护措施 16.30 
    

16.30 14.17 2.13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16.30 
    

16.30 14.17 2.13 

二 其他临时工程 0.98 
    

0.98 0.98 0.00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7.32 7.32 6.21 1.11 

一 建设管理费 
    

1.33 1.33 1.29 0.04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1.99 1.99 1.93 0.06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3.99 3.99 2.99 1.00 

 

一至四部分投资

合计 
53.51 0.32 12.65 

 
7.32 73.80 

70.56 3.24 

 
基本预备费 

     
4.43 4.23 0.19 

 
水土保持补偿费 1.56 

    
1.56 

 

1.56 

 
总计 

     
79.79 74.79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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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2                    分部工程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备注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275083.03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275083.03   

(一) 雨水管网       263226.87 主体已列 

(二) 表土回填 m3 667.00 4.94 3294.98 主体已列 

(三) 截水沟       8561.18 主体已列 

1 土方开挖 m3 9.00 26.94 242.46   

2 M7.5 水泥砂浆砌砖 m3 6.00 502.81 3016.86   

3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80.00 21.00 1680.00   

4 C15 砼 m3 5.50 658.52 3621.86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216891.91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216891.91   

(一) 绿化       216891.91 主体已列 

1 榉树 株   114860.81   

(1) 榉树(栽植费) 株 72.00 18.93 1362.96   

(2) 榉树 株 73.44 1545.45 113497.85   

2 红花檵木球 株   14856.10   

(1) 红花檵木球(栽植费) 株 78.00 23.55 1836.90   

(2) 红花檵木球 株 79.56 163.64 13019.20   

3 苏铁 株 18.00 520.00 9360.00   

4 春鹃 m2 700.00 34.30 24010.00   

5 草花 m2 633.00 85.00 53805.00   

第三部分 施工临时工程       172865.01   

一 临时防护措施       163025.51   

(一) 主体工程防治区       163025.51   

1 临时排水沟       49559.09 主体已列 

(1) 土方开挖 m3 131.20 26.94 3534.53   

(2) M7.5 水泥砂浆砌砖 m3 39.36 502.81 19790.60   

(3) M10 砂浆抹面 m2 426.40 21.00 8954.40   

(4) C15 砼 m3 26.24 658.52 17279.56   

2 沉沙池       7891.02 方案新增 

(1) 土方开挖 m3 23.48 42.25 992.03   

(2) M7.5 水泥砂浆砌砖 m3 10.00 502.81 5028.10   

(3) M10 砂浆抹面 m2 42.68 21.00 896.28   

(4) C15 砼 m3 1.48 658.52 974.61   

3 洗车槽       92153.90 主体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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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方开挖 m3 58.56 3.63 212.57   

(2) C20 混凝土 m3 11.23 659.93 7411.01   

(3) M7.5 砌砖 m3 9.01 502.81 4530.32   

(4) 一体化喷水设备 套 1.00 80000.00 80000.00   

4 苫布覆盖 m2 850.00 15.79 13421.50 方案新增 

二 其他临时工程     9839.50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73159.80   

一 建设管理费    13296.80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19945.20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39917.80   

(一) 工程勘察设计费    29917.80   

(二) 方案编制费    10000.00   

  一至四部分投资合计    737999.75   

  基本预备费    44279.99   

  水土保持补偿费    15602.00   

  总计       797881.74   

独立费用计算表 

表 4-3                                                            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取费标准 投资 

V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73159.80 

1 建设管理费 （1+2+3）*2% 13296.80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按发改价格[2007]670号文计列，并根据实际调整计算 19945.20 

3 科研勘察设计费  39917.80 

 
工程勘察设计费 按计价格[2002]10号文计列，并根据实际调整计算 29917.80 

方案编制费 按计价格[2002]10号文计列，并根据实际调整计算 10000.00 

4.2 效益分析 

本方案水土保持效益分析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重点是

以定量的方法，分析和评价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防治效益，即在分析

水土流失影响的控制程度，水土资源保护、恢复和合理利用情况，生

态环境保护、恢复和改善情况的基础上，分析计算水土流失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渣土防护率、表土保护率、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

覆盖率六项防治指标达到情况，以此反映水土保持防治效果。 

项目征占地面积 15602m2，项目建设区面积 15602m2，本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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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地表面积 15602m2，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15602m2，项目建设区内

可恢复植被面积 1338m2，采取植物措施面积 1338m2。项目建设区内

可剥离表土 0m3，表土保护量 0m3。可减少水土流失量 11.75t。 

项目建设区方案实施后各类面积统计表 

项目区 

建设区 

面积

（m2） 

扰动 

地表 

面积

（m2） 

水土流

失治理

面积

（m2） 

工程 

措施

（m2） 

植物 

措施

（m2） 

硬化 

或建筑

（m2） 

可恢 

复植被 

面积

（m2） 

可剥离

表土量

（m3） 

表土保

护量

（m3） 

主体工程防治区 15602 15602 15602 0 1338 14264 1338 0 0 

合计 15602 15602 15602 0 1338 14264 1338 0 0 

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防治指标计算及达标情况 

序

号 
评估指标 

目标

值 
计算依据 单位 数量 设计值 

计算结

果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m2 15602 

100 达标 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总

面积 
m2 15602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项目区容许土壤流失量 t/hm2·a 500 

1 达标 方案实施后土壤侵蚀强

度 
t/hm2·a 500 

3 渣土防护率（%） 98 

实际拦挡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 
m3 1199 

100 达标 

永久弃渣+临时堆土量 m3 1199 

4 表土防护率（%） 0 
表土保护量 m3 0 

不计入 不计入 
可剥离表土总量 m3 0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 

林草植被面积 m2 1338 
100 达标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m2 1338 

6 林草覆盖率（%） 8 
林草植被面积 m2 1338 

8.58 达标 
项目建设区总面积 m2 15602 

本项目的林草覆盖率按主体工程设计调至 8%。 

本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各项指标均优于方案目标值的要求。方

案的实施将产生较为明显的治理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和美化项

目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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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保障措施 

5.1 组织管理 

5.1.1 组织领导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水土保持方案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后，建设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水土保持工作，协调好水土保持方案与主

体工程的关系，负责组织实施通过审批的水土保持方案，开展水土保

持方案的实施检查，全力保证水土保持工作按年度、按计划进行，并

主动与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密切配合，自觉接受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

的检查。建设单位主要工作职责如下： 

(1)认真贯彻、执行“预防为主、保护优先、全面规划、综合治理、

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学管理、注重效益”的水土保持方针，确保

水土保持工程安全，充分发挥水土保持工程效益。 

(2)建立水土保持目标责任制，把水土保持列为工程进度、质量

考核的内容之一，制定水土保持方案详细实施计划，及时向水行政主

管部门通报监理工作开展情况，按年度报告水土流失治理情况。 

(3)工程施工期间，与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保持畅通，协调好

水土保持方案与主体工程的关系，确保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建设，最

大限度减少了人为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4)经常深入工程现场进行检查，掌握工程施工和运行期间的水

土流失状况及其防治措施落实状况，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基础资料。 

(5)建立、健全各项档案，积累、分析整编资料，为水土保持工

程验收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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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管理措施 

在日常管理中，建设单位将主要采取以下管理措施： 

(1)切实加强领导，真正做到责任、措施和投入“三到位”，认真组

织方案的实施和管理，定期检查，接受社会监督。 

(2)加强水土保持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施工人员和各级管理

人员以及工程附近群众的水土保持意识。 

(3)将水土保持方案内容纳入主体工程招投标文件中，要求施工

单位在招标文件中，对水土保持措施的落实做出承诺。 

(4)制定详细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加强计划管理，以确保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同期完成，同时验收。 

5.2 后续设计 

(1)水土保持方案经批复后，建设单位应委托主体工程设计单位

完成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并报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

案。 

(2)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设计若变更应该按规定报相应水行政主

管部门批准。 

(3)项目初步设计审查时将邀请方案审批机关参加，水土保持工

程施工阶段的后续设计成果应报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5.3 水土保持施工 

5.3.1 水土保持工程招标、投标 

（1）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项目招、投标，按照国家规

定的招、投标程序，选择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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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队伍。 

（2）将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工程招标文件一起招标或单独招

标。在招标文件中详细列出水土保持工程内容，明确施工单位的水土

保持责任和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并与中标单位以合同形式明确双

方应承担的水土保持责任和义务。 

5.3.2 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管理 

（1）水土保持工程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将对施工单位提出具

体的水土保持施工要求，并要求施工单位对其施工责任范围内的水土

流失负责。 

（2）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

要求施工，并满足施工进度的要求。 

（3）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各种有效地措施防止其占用土地内水

土流失，防止其对占用土地范围外土地的侵占及植被的损坏。严格按

照和管理车辆机械的运行范围，防止扩大对地表的扰动；设立保护地

表及植被的警示牌，注重保护地表和植被；注意施工及生活用火的安

全，防止火灾烧毁植被。 

（4）施工期间，应对防洪、排涝设施进行经常性检查维护，保

证其防洪、排涝效果和通畅。 

（5）植物措施实施时，应注意施工质量，及时测定每道工序，

不合要求的及时整改。同时，还需加强植被栽植后的抚育管理工作，

做好养护，确保其成活率和保存率，以求尽快发挥植物措施的保土保

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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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主动与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取得联

系，自觉接受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水土保持工程如需进

行设计变更，施工单位须及时与建设单位、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协商，

按相关程序要求实施变更或补充设计，并批准后方可实施。 

（7）施工单位须制定详细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进度计划，加强

水土保持工程的计划管理，以确保各项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三

同时”制度的落实。加强对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确保其工

程质量。 

5.4 水土保持监理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要求： 

凡主体工程开展监理工作的项目，应当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

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其中，征占地面积在 20 公顷以上

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在 20 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配备具有水土

保持专业监理资格的工程师；征占地面积在 200 公顷以上或者挖填土

石方总量在 200 万立方米以上的项目，应当由具有水土保持工程施工

监理专业资质的单位承担监理任务。 

本项目征占地面积为 1.56hm2，土石方挖填量为 3.48 万 m3，建

设单位应按照水土保持监理标准和规范开展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 

5.5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本项目属征占地面积在 0.5 公顷以上 5 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

总量在 1 千立方米以上 5 万立方米以下的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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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表，实行承诺制管理。 

根据《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要求，实行承诺制或备案制管理的

项目，只需要提交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

中应当有至少一名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方案专家库专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五十四条规定：水土保持设

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将生产建设项目投产使用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直至验收合格，并

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